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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AE_B6_E7_AA_81_E5_c62_94736.htm 1总 则 l.1 编制目的 保

障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、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

共事件（以下简称突发公共事件）发生后，各项医疗卫生救

援工作迅速、高效、有序地进行，提高卫生部门应对各类突

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和医疗卫生救援水平，最大程度

地减少人员伤亡和健康危害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

安全，维护社会稳定。 l.2 编制依据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

染病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

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以及《突发公共卫

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核电厂核事

故应急管理条例》和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，

制定本预案。 1.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突发公共事件所导

致的人员伤亡、健康危害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。突发公共卫

生事件应急工作按照《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》的

有关规定执行。 1.4 工作原则 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；属地管

理、明确职责；依靠科学、依法规范；反应及时、措施果断

；整合资源、信息共享；平战结合、常备不懈；加强协作、

公众参与。 2 医疗卫生救援的事件分级 根据突发公共事件导

致人员伤亡和健康危害情况将医疗卫生救援事件分为特别重

大（Ⅰ级）、重大（Ⅱ级）、较大（Ⅲ级）和一般（Ⅳ级）

四级。 2.1 特别重大事件（Ⅰ级） (1)一次事件出现特别重大

人员伤亡，且危重人员多，或者核事故和突发放射事件、化



学品泄漏事故导致大量人员伤亡，事件发生地省级人民政府

或有关部门请求国家在医疗卫生救援工作上给予支持的突发

公共事件。 (2)跨省（区、市）的有特别严重人员伤亡的突发

公共事件。 (3)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确定的其他需要开展医疗

卫生救援工作的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。 2.2 重大事件（Ⅱ级

） (1)一次事件出现重大人员伤亡，其中，死亡和危重病例超

过5例的突发公共事件。 (2)跨市（地）的有严重人员伤亡的

突发公共事件。 (3)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确定的其他需

要开展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。 2.3 较大事件

（Ⅲ级） (1)一次事件出现较大人员伤亡，其中，死亡和危重

病例超过3例的突发公共事件。 (2)市（地）级人民政府及其

有关部门确定的其他需要开展医疗卫生救援工作的较大突发

公共事件。 2.4 一般事件（Ⅳ级） (1)一次事件出现一定数量

人员伤亡，其中，死亡和危重病例超过1例的突发公共事件。

(2)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确定的其他需要开展医疗卫生

救援工作的一般突发公共事件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